附件2
劳务派遣单位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年度参保花名册
	年度参保花名册

	参保人员类型：
	□自有员工（含开展承揽、外包员工）
	□被派遣劳动者（不含派遣到机关事业单位）

	申请单位（公章）：
	
	用工单位（公章）：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号码
	缴费月份
区间
	失业保险缴费总额

	1
	
	
	
	
	

	2
	
	
	
	
	

	3
	
	
	
	
	

	4
	
	
	
	
	

	5
	
	
	
	
	

	...
	
	
	
	
	

	填表说明：
1.自有员工（含开展承揽、外包员工）、被派遣劳动者（不含派遣到机关事业单位）需分开填写，按照参保人员类型在方框处打“√”。其中，被派遣劳动者按用工单位分开填写，一个用工单位一份花名册。
2.参保人员为申请单位自有员工（含开展承揽、外包员工），需提供劳动合同、该年度员工考勤记录表和工资发放流水或个税申报记录，申请单位盖公章确认；
3.参保人员为被派遣劳动者（不含派遣到机关事业单位）的，需提供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订立的书面劳务派遣协议、每月结算票据、劳动合同、该年度员工考勤记录表和工资发放流水或个税申报记录，申请单位、用工单位均需盖章确认；
4.返还比例根据实际用工单位的企业划型确定；
5.用工单位的单位性质应同时满足政策对象范围；
6.无有效证件（含证件有效期过期）违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不予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7.派遣至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不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覆盖范围之内；
8.本表需提供纸质盖章版和电子版。



